 中華信義神學院

信徒事工碩士科『畢業專題研究報告』實施辦法
2016.12.08 初版
1、 撰寫研究報告之目的在訓練並呈現學生獨立研究專題之能力。

2、 本專題研究報告為4學分課程，指導老師為本院之專任老師及本院認可之兼任師資。
三、本專題研究報告以一學期為寫作期限（每年9月 – 1月，2月– 5月），學生須於申請寫作前，完成2學分之『神學寫作與研究方法』，並修畢25學分之 『信徒祭司共同必修課程』及『信徒事工碩士基礎必修課程』後方可提出申請。
四、學生得自行擇選專題研究範圍（舊約、新約、歷史、教義、教牧、輔導等領域均可），並與信徒神學教育處長初步晤談後，由處長安排指導教授（老師）。學生於提出計劃、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均須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繫及定期晤談，並按老師提供之指導意見完成研究報告。
五、研究報告字數要求：不得少於7000字；研究報告所列參考書目，應含英文書籍或專論。
六、從提出研究計劃至報告之撰寫，皆應確實按照圖書館指定之論文格式進行。
七、學生應按照時間表完成研究報告每一程序，特別是研究計劃初稿、報告初稿等皆須按規定日期繳交，逾期不收。
實施時間表：

	第2週（週三）前
	向信徒事工部繳交撰寫研究報告申請表。


	第3週（週三）
	確認指導教授

	第5週（週三）前
	向指導教授繳交研究報告計劃初稿內容，應包括：(主題（題目）(問題陳述(限制與方法(大綱(參考書目。

	第10週（週三）前
	向圖書館繳交研究報告初稿，進行格式審查，通過格式審查後，將流程表及報告定稿繳交至信徒事工部。

	第12週（週三）前
	信徒事工部將流程表及報告交由指導教授批閱，並由處長邀請及同步發交二位閱讀教授（將來之口試委員）。

	第14週（週一）
	指導教授將研究報告成績及批閱後之報告交回信徒事工部，合格者由處長主持及召集口試委員進行口試程序。

	Ps:實施日期可參考院本部行事曆。
	


中華信義神學院

信徒事工碩士科畢業專題研究報告申請表
· 說明：

1. 本表供研究生撰寫專題研究報告時使用，由信徒事工部統一發放。
2. 學生需於申請時提出3個預擬之專題研究報告題目，並與處長晤談寫作之概念。

3. 指導教授與相關負責人須確定學生完成相關程序要求後簽名。
4. 指導教授於批閱報告並評分後，將本表及學生報告交回信徒事工部登錄成績，並由信徒事工部作後續成績登錄及口試程序。
5. 專題研究報告寫作格式請參閱圖書館網頁-學位論文區-學位論文及研究報告格式指南。
1、 申請

學生姓名：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

預擬專題研究報告題目：1.                                                      
預擬專題研究報告題目：2.                                                  

預擬專題研究報告題目：3.                                                                
二、預備流程確認（本欄由信徒事工部填寫）

1.學生已修畢25必修學分     確認        

2.學生已完成向信徒神學教育處處長晤談     確認            
3.處長為學生安排之指導教師                         確認      
三、進入寫作流程 （下列日期如遇國定假日則順延一天）
	日期
	項目
	負責人簽名
	備註

	第2週（週三）前

	提出申請（請同學交本表格至信徒事工部）
	/信徒神學教育處長
	信徒神學教育處長簽名確認

	第3週（週三）

	確認指導老師（信徒事工部發回本表格）
開始進入晤談及寫作程序，並填寫晤談記錄表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確認

	第5週（週三）前


	交研究計劃初稿，應包括：

(主題(問題陳述(研究限制與方法 (大綱 (參考書目。（參附件範本）
	/圖書館
	圖書館審查格式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確認

	第10週（週三）前


	交研究報告初稿

（由圖書館確認格式正確後簽名，將本表及格式修正後之報告交至信徒事工部）
	        /圖書館
	圖書館審查格式

	第12週（週三）前


	信徒事工部將本表及報告交指導教授批閱並由處長指派及同步發報告予二位閱讀教授（將來之口試委員）
	/信徒事工部
	信徒事工部簽名確認

	第15週（週一）


	指導教授批閱後，連同晤談記錄表及成績繳回信徒事工部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確認


